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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緩公告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條及香港法

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刊發本公告。 

 

兹提述優派能源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有關本公司於聯交

所之股份（「該股份」）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起暫停買賣之公告，以待刊

發有關一項須予公佈交易且屬本公司內幕消息的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之公告（「該公告」）有關本公司就可能收購事項訂

立不具法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該公告已界定之詞彙在本公告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九日（交易時間後），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買方）訂立正式買賣協議，有

條件同意收購目標集團 100%之權益，其擁有兩個位於中國山西省柳林縣正在生產的煤礦之 82%

經濟權益。目標集團主要從事煤炭開採、加工、生產、批發和銷售原煤和潔淨煤炭、銷售和維護

採礦機械和其他礦業相關業務。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6(5)條，此收購事項構成一項非常重大收購

事項。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需要額外時間編製及落實該公告中所包含之資料以遵守上市規則。本公司將在

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刊發交易細節。  

 

現時，該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以待刊發該公告。 

 

承董事會命 

優派能源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秦軍 

 

香港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秦軍先生、蔣洪文先生及王川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

董事則為李保國先生、連宗正先生、沈曉明博士及張旭東先生。 

 


